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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特朗普执政后，美国政府的对外经济制裁愈加频繁和严厉，这种滥用域外管辖权的行为

遭到了世界各国的反对，并促使欧盟对其阻断法进行了更新。 世界主要经济体大都存在阻断

法，典型的阻断法不但在国家层面阻断他国有域外效果的法律对本国的影响，而且在个体层面

也为相关经济主体提供了私权救济机制。 欧盟《阻断法案》是当代阻断法的代表，目前适用于

反制美国对伊朗和古巴的部分经济制裁。 欧盟《阻断法案》包括了阻断法的三项核心制度：阻
断美国特定法律在欧盟境内的效力和执行、禁止相关主体遵守美国的特定法律和允许相关主

体就美国特定法律给其带来的损失进行索赔。 尽管欧盟《阻断法案》在实践中尚存在一些问

题，但其毋庸置疑对欧盟和欧洲企业起到了重要的保护作用，是欧盟同美国进行政治谈判的重

要筹码，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影响了美国对外经济制裁政策的实施。 中国是目前世界主要经

济体中极少数尚未制定阻断法的国家，由中国在世界政治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所决定，阻断法

的制定对中国具有特殊重要意义。 阻断法是当前中国系统性应对美国对外经济制裁五个层次

中最重要一环。 中国应当基于外交和政治需要，结合本国法律实践，在立法模式、核心制度、阻
断对象、适用程序和处罚方式等方面借鉴吸收欧盟和各国阻断法的经验，尽快完成阻断法立

法，为系统性应对美国对外经济制裁对中国的影响提供法律支持。
关键词：欧盟；阻断法；域外管辖；经济制裁；美国

中图分类号：Ｄ９９７．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４－８０４９（２０２０）０３－００５０－１７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０８⁃２２；修订日期：２０２０⁃０１⁃０２。
作者简介：叶研（１９８３—），男，河南周口人，中国石油国际勘探开发有限公司高级经济师、二级法律专家，北京大学法学院 ２０１８ 届法学博

士，主要研究方向：国际法基本理论、国际投资法、经济制裁、域外管辖和主权豁免。
∗ 作者诚挚感谢《太平洋学报》编辑部和匿名审稿专家对本文提出的建设性修改意见，文中错漏由笔者负责。 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

田雅洁女士对此文亦有贡献，一并致谢。
①　 宋国友：“中美贸易战：动因、形式及影响因素”，《太平洋学报》，２０１９ 年第 ６ 期，第 ６４－６９ 页。

美国现阶段的对外经济制裁给世界各国尤

其是中国带来了巨大影响，在中美经贸摩擦逐

渐升级的背景下，其更成为美国制裁特定中国

企业的重要武器。①目前，世界各主要经济体都

采取了系统化的应对美国对外经济制裁的措

施。 中国应基于本国国情，充分借鉴世界各国

的经验，从五个层次入手构建应对美国对外经

济制裁的国家体系。
第一层次是完善中国企业的内控和风险管

理制度。 中国企业应从微观入手，在公司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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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管控和外部商业需求间寻找到平衡，尽量

减少美国对外经济制裁给中国企业在微观层面

带来的不利影响。 第二层次是建立中国的对外

经济制裁体系。 该体系既可使中国对美国的制

裁通过类似的制裁措施予以反制，又能通过经

济手段实现本国特定的外交和政治目的。 第三

层次是通过制定阻断法来建立中国的反经济制

裁体系。 中国可以籍阻断法减轻美国对外经济

制裁给中国国家和经济主体带来的不利影响，
为相关经济主体提供公力和私力两种救济。①

第四层次是利用现有的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体

系，对美国滥用域外管辖权的行为启动纠纷解

决机制。 近期，欧盟和加拿大联合表示将针对

美国近期对古巴的制裁在世界贸易组织采取行

动。② 中国也应当充分利用类似的国际争端解

决机制来维护本国的合法权益。 第五层次是参

与构建新的国际标准和行为规范。 中国应积极

参与构建全球不依附于美元的国际贸易和金融

体系，大力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拓展“一带一路”
沿线的区域合作，构建建立在平等和互信基础

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③从根源上解决美国对

中国发展的制衡，抵制美国在全球经济和金融

领域的霸权。 上述应对美国对外经济制裁的中

国国家体系“五层次论”中，第三层次的反经济

制裁体系有着起效快、成本低、手段温和且容易

为国际社会所接受的优点，应当作为中国现阶

段工作的重点。
近年来，美国不但通过对一些国家（如伊朗

和俄罗斯）的初级和次级制裁对中国实施间接制

裁，而且还通过所谓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等
系列反华法案对中国实施了直接制裁。 在可预

见的未来，中美在经济制裁问题上的摩擦会不断

增加。 中国现有的制裁应对措施仅局限于传统

外交和政治层面，这对中国而言非常不利，法律

层面的积极应对已迫在眉睫。 中国和欧盟都是

大陆法系国家，也是国际经济秩序的重要利益相

关者，更是面对美国制裁的共同受害者，欧盟经

验对我国阻断法立法和展开国际层面的法律协

调行动非常关键，对欧盟阻断法体系的研究对我

国的阻断法立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美国对外经济制裁和欧盟

《阻断法案》的历史沿革

　 　 美国的对外经济制裁分为初级制裁和次级

制裁两种。 初级制裁是对同受制裁国家进行特

定交易并受美国管辖的实体的制裁，针对同美

国有连接点（Ｎｅｘｕｓ）的行为，实践中主要适用于

美国人和第三国人；次级制裁是对同受制裁国

家进行特定交易但不受美国管辖的实体的制

裁，针对同美国没有连接点的行为，实践中主要

适用于第三国人。 美国的部分初级制裁和全部

次级制裁都具有作用于第三国的域外效果。④

传统国际法认为国家只能在其领土范围内行使

管辖权，特殊情况下在域外行使管辖权时，所涉

事项必须要同本国有足够的关联性。⑤ 在历史

上，美国最高法院并不认可美国享有域外管辖

权。 １９４５ 年的“美国铝业公司案”首次确立了

美国法院管辖权的“效果说”，认为如果美国境

外发生的行为对美国产生效果，美国即享有管

辖权。⑥ 美国在《第三次外交关系法重述》中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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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美国可以对那些“影响或意图影响美国的行

为行使管辖权，如果这种影响是重大的且管辖

权的行使是合理的”。①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随着

全球化的加速和美国经济霸权的确立，美国在

反垄断法、证券法和对外经济制裁问题上开始

频繁对他国经济主体行使域外管辖权。② 在美

国垄断全球金融、资金和技术的当代，美国以美

元金融体系和本国强大的经济技术实力为连接

点，通过初级制裁对全球大量金融和贸易行为

进行管辖，③同时还通过次级制裁对那些同美国

没有任何连接点、但被美国禁止的行为进行制

裁，这被绝大多数国家认为是违反国际法和侵

害他国主权的行为。④

自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在对外经济制裁

问题上采取了日趋激进的政策：２０１８ 年 ５ 月重

启了对古巴经济制裁的 《赫尔姆斯 －伯顿法

案》⑤第三编，对于参与交易“被古巴政府征收的

美国国民资产”的行为行使司法管辖权；２０１８ 年

５ 月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并随后全面加强了对

伊朗的初级和次级制裁；２０１９ 年 ８ 月启动了对

同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进行交易的主体的次

级制裁；对俄罗斯的初级和次级制裁日益升级，
对朝鲜和苏丹等国的制裁也从未停止。 这些单

边经济制裁措施直接或（通过特定交易同美国

之间的连接点）间接地适用于第三国，力图限制

第三国同受制裁国家之间的经济往来，引起了

世界各国的普遍反对。
１９９６ 年，为阻断美国制裁古巴的《赫尔姆斯

－伯顿法案》和制裁伊朗和利比亚的《达马托法

案》⑥中具有域外效果的部分条款对欧盟之适

用，欧盟颁布了《免受第三国立法及由此产生行

动之域外适用影响的保护法案》（以下简称欧盟

《阻断法案》）。⑦ 但也是自该年起，美国历任总

统对其中最具争议的《赫尔姆斯－伯顿法案》第
三部分（即第三编）推迟实施，因此欧盟《阻断法

案》并无从得以有效适用。 ２０１８ 年，美国不但重

启了《赫尔姆斯－伯顿法案》第三编，而且启动了

对伊朗的全面制裁，给欧盟造成了重大不利影

响。 就此，欧盟采取了诸项措施维护自己的合

法权益：政治上，欧盟多次对美国单边制裁伊朗

行为表达了强烈抗议，要求“美国次级制裁的域

外效果不得影响欧盟的实体或个人”，⑧在遭到

美国拒绝后宣布美国对伊朗的经济制裁“对欧

盟所产生的域外效力违反国际法”；⑨经济上，欧
盟启动建立了应对美国制裁的特殊交易机制和

结算系统“贸易往来支持工具”（ＩＮＳＴＥＸ），启动

对伊朗的经济和金融援助；法律上，欧盟于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 ６ 日对《阻断法案》进行了更新，将美国

对伊朗的经济制裁规则纳入被欧盟阻断的外国

法律和政策之中，并明确该修订的目的是“抵制

这些法律在欧盟的域外适用效果”。􀃊􀁉􀁒 欧盟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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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颁布了《官方说明》，①对《阻断法案》的实施

细节进行了更新。 自此，欧盟《阻断法案》重新

进入国际社会的视野。

二、欧盟《阻断法案》的属性及

核心内容解析

２．１　 冲突法、阻断法和欧盟《阻断法案》

冲突法（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ｏｆ Ｌａｗｓ）是解决有外国因

素介入特定法律系统时外国法的适用、外国法

院的管辖权和判决的跨境执行问题的法律，②其

本质是解决国家之间管辖权的边界问题。③ 国

际法上管辖权的边界并非完全清晰，管辖权边

界的确定 “既涉及国际法也涉及各国国内法

……两个甚至两个以上的国家对同一个人或同

一案件实行管辖，即管辖冲突。”④对于管辖冲

突，除了通过国际公约对其进行统一规范，各国

在国内法层面也会设置自己的判断标准，通过

对行为性质、行为发生地、连接点强弱等标准的

判断来协调解决。⑤

阻断法属于冲突法的一种，是在管辖冲突

出现的情况下，禁止在本国管辖范围内适用外

国具有域外效果之法律并消除其影响的一类国

内法的统称。⑥ 阻断法可以被分为狭义的阻断

法和广义的阻断法。 狭义的阻断法，是指直接

规定禁止外国某些具有域外效力法律在本国适

用之法律，如欧盟的《阻断法案》，澳大利亚的

《外国程序法》⑦，日本的《保护公司免受美国

１９１６ 年法案之利润返还的特别措施法》⑧和法

国的《向外国个人或法人实体传播经济、商业、
工业、财务或技术文件和信息法》⑨等。 广义的

阻断法在狭义阻断法的基础上，还包括在效果

上能够实现阻断外国法律在本国适用的法律，
如各国的保密法和个人隐私法等。 本文主要讨

论狭义上的阻断法。 当代意义上的阻断法出现

于 ２０ 世纪中期，起初主要是针对他国（主要是

美国）法院在本国境内调查取证的程序，禁止本

国当事人向他国法院进行不当的证据开示（Ｄｉｓ⁃
ｃｏｖｅｒｙ），是实践中出现最多和最早的一类事

项。􀃊􀁉􀁒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著名的“西屋电气公司铀

资源垄断系列案”直接促成了英国、法国、加拿

大、澳大利亚等国大规模的阻断法立法工作。􀃊􀁉􀁓

当代阻断法的出现是经济全球化的结果，学者

甚至还认为“很多国家制定阻断法是为了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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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在宪法层面并无给自己设置管辖权边界的义务，国
家管辖权的边界主要是通过国际公法来设定。 国家一般会表示尊

重国际公法中的国家主权、不干涉、礼让等国际法基本原则，并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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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铁崖著：《国际法》，法律出版社，１９９５ 年版，第 １２５ －
１２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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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Ｆｉ⁃
ｎａｎｃｉａｌ ｏｒ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ｏｒ Ｌｅｇａｌ Ｅｎｔｉｔｉｅｓ ａｓ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ｂｙ Ｆｒｅｎｃｈ Ｌａｗ， Ｎｏ． ８０－５３８ ｄａｔｅｄ Ｊｕｌｙ
１６，１９８０， ｃｉ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ｏｍａｓ Ｒｏｕｈｅｔｔｅ ａｎｄ Ｅｌａ Ｂａｒｄａ， “ Ｔｈｅ Ｆｒｅｎｃｈ
Ｂｌｏｃｋｉｎｇ Ｓｔａｔｕｔｅ ａｎｄ Ｃｒｏｓｓ－Ｂｏｒｄｅｒ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Ｃｏｕｎｓｅｌ Ｊｏｕｒ⁃
ｎａｌ， Ｖｏｌ．８４， Ｎｏ．３， ２０１７， ｐｐ．１－１９．

Ｅｒｉｃａ Ｍ． Ｄａｖｉｌａ，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 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ａｚｅ”， Ｐｉｔｔｓｂｕｒｇ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Ｌａｗ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Ｖｏｌ． ８，
２００８， ｐｐ． １１ － １４； Ｂｒｉａｎ Ｆｒｉｅｄｅｒｉｃｈ， “ 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Ｈａｇｕｅ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ａｋｉｎｇ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Ａｂｒｏａｄ ａｆｔｅｒ Ｂｌｏｃｋｉｎｇ Ｓｔａｔｕｔｅｓ， Ｄａｔａ
Ｐｒｉｖａｃｙ Ｄｉｒｅｃｔｉｖｅｓ， ａｎｄ Ａｅｒｏｓｐａｔｉａｌｅ”， Ｓａｎ Ｄｉｅｇｏ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Ｖｏｌ．１２， Ｎｏ．１， ２０１０， ｐｐ．６－１６．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Ｌａｗ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Ｒｅ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ｗ， Ｔｈｉｒｄ， Ｔｈｅ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Ｌａｗ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Ｌａｗ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 １９９０， ｐｐ．３５８－３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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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在国外的调查行为或对国外行为的监

管”。① 目前世界各主要经济体如欧盟、加拿

大、澳大利亚和墨西哥等国都存在阻断美国域

外管辖的阻断法，这些阻断法广泛适用于证

券、反垄断、对外经济制裁和限制性贸易措施

等方面。②

欧盟《阻断法案》是当代典型意义上的阻断

法。 从立法形式上看，欧盟《阻断法案》是欧盟

层面进行的概括性立法，适用于一切由于外国

政府行使域外管辖权可能给欧盟带来影响的法

律或行为；从适用事项上看，欧盟《阻断法案》目
前仅在附件中以列举的方式适用于美国对伊朗

和古巴经济制裁的部分措施，但理论上能够扩

展到其他任何领域；从内容上看，欧盟《阻断法

案》包括了阻断法的三项核心制度，即：阻断美

国特定法律在欧盟境内的效力和执行、禁止相

关主体遵守美国的特定法律、以及允许相关主

体就美国特定法律给其带来的损失进行索赔。
欧盟《阻断法案》是欧盟对半个多世纪以来各国

阻断法立法和实践的反思与总结，可以作为各

国后续阻断法立法的重要参考。

２．２　 欧盟《阻断法案》的核心内容解析

欧盟《阻断法案》第 １１ 条规定，该法的适用

主体是处于欧盟管辖范围内的自然人和法人。
其中，自然人包括在欧盟居住（１２ 个月内在欧盟

至少停留了 ６ 个月）的欧盟成员国国民、在欧盟

境外居住但船只在欧盟注册的欧盟成员国国

民、身处本国之外的欧盟居民、以及在欧盟境内

以专业身份行事的任何自然人等，采取属地主

义和属人主义相结合的原则。 法人包括在欧盟

成立的任何法人和船只在欧盟成员国依法注册

并在欧盟境外设立且被成员国国民控制的船运

公司等，采取了注册地主义原则。 欧盟《阻断法

案》在“原则上……可以适用于其他任何第三国

具有域外管辖权效力的立法”，③但目前仅在其

附件中规定了针对美国特定的初级和次级制裁

规则，包括制裁古巴的 １９９３ 年《国防授权法案》
和 １９９６ 年《古巴自由和民主团结法案》，制裁伊

朗的 １９９６ 年《伊朗制裁法案》、２０１２ 年《伊朗自

由和反扩散法案》、２０１２ 年《国防授权法案》、
２０１２ 年《减少伊朗威胁和叙利亚人权法案》和

２０１２ 年《伊朗交易和制裁条例》。 在违反欧盟

《阻断法案》的后果上，该法第 ９ 条原则性规定

欧盟成员国应当对相关违法主体予以“有效的、
成比例的和劝诫性的”处罚，欧盟各成员国对此

规定了不同的民事和刑事处罚标准，如脱欧前

的英国规定违反欧盟《阻断法案》构成刑事犯

罪，并可处以无上限的罚款；④德国则将其规定

为行政违规，并可处以最高 ５０ 万欧元的罚款；
法国认为违反阻断法将构成刑事犯罪，最高可

处以 ６ 个月的刑期和 ９ 万欧元的罚款等。 欧盟

《阻断法案》的核心内容主要包括：
（１）阻断外国的相关法律在欧盟的效力和

适用

欧盟《阻断法案》第 ４ 条规定：“法院和仲裁

庭的判决以及欧盟之外行政当局的决定，如果

直接或间接地使这些（附件中的外国）法律或基

于此法律的行为或由此产生的行为有效，则均

不得以任何方式被认可或执行。”这部分主要包

括三层含义：第一，暗含了这些制裁规则本身在

欧盟管辖范围内无效这一前提；第二，规定了外

国的司法、行政或其他任何机构根据这些制裁

规则所做出的决定或采取的行动在欧盟不得被

承认或执行；第三，要求欧盟成员国的行政和司

法机构应当适用和实施欧盟《阻断法案》，以确

保上述规定得到遵守。

４５

①

②

③

④

Ｒｏｃｈｅｌｌｅ Ｇ． Ｋａｕｆｆｍａｎ， “ Ｓｅｃｒｅｃｙ ａｎｄ Ｂｌｏｃｋｉｎｇ Ｌａｗｓ： ａ
Ｇｒｏｗｉｎｇ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ａｓ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ｅｓ Ｍａｒｋｅｔｓ Ｃｏｎ⁃
ｔｉｎｕｅｓ”， Ｖａｎｄｅｒｂｉｌ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Ｖｏｌ． １８， Ｎｏ． ４，
１９８５， ｐ． ８２２．

Ｍａｈｍｏｏｄ Ｂａｇｈｅｒｉ ａｎｄ Ｍｏｈａｍｍａｄ Ｊａｆａｒ Ｇｈａｎｂａｒｉ Ｊａｈｒｏｍｉ，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ｘｔｒａ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Ｃｒｉｓｉｓ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ａｎｄ Ｂａｌａｎｃ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ａｗ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Ｖｏｌ． ４１， Ｎｏ．２， ２０１６， ｐｐ． ３９４－４２１．

Ａｎｔｈｏｎｉｕｓ ｄｅ Ｖｒｉｅｓ，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Ｎｏ ２２７１ ／ ９６ （ ｔｈｅ
‘ＥＵ Ｂｌｏｃｋｉｎｇ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Ｌａｗｙｅｒ， Ｖｏｌ．２６，
Ｎｏ．８， １９９８， ｐ．３４７．

英国在脱欧后拟将欧盟《阻断法案》转化为英国国内法并

继续执行，见英国关于此问题的立法草案：Ｔｈ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ｎｇ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ｘｔｒａ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ｉｒｄ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 （Ａ⁃
ｍｅｎｄｍｅｎｔ） （ ＥＵ Ｅｘｉｔ）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２０１９，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Ｋｉｎｇｄｏｍ，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ｇｏｖ．ｕｋ ／ ｕｋｄｓｉ ／ ２０１９ ／ ９７８０１１１１８３２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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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禁止本法的适用主体遵守外国的相关

法律

欧盟《阻断法案》第 ５ 条规定，该法案所适用

的主体“不得主动或故意疏忽地、直接或通过子公

司或其他中间人间接遵守任何基于这些（附件中

的外国）法律或由这些法律所产生的、包括外国法

院的要求在内的任何要求或禁令。”该条款禁止相

关主体遵守欧盟《阻断法案》所阻断的外国法律，
是欧盟《阻断法案》对欧盟私人经济主体影响最

大、最受争议的一条规定，因为它会使欧盟的私人

经济主体处于要么遵守美国的制裁规则但违反欧

盟的阻断法，要么遵守欧盟的阻断法却违反美国的

制裁规则的“两难困境”（Ｄｉｌｅｍｍａ）之中。①

该条款为判断相关主体的行为是否违反欧

盟《阻断法案》设立了严格的判断标准，主动的作

为或故意疏忽的不作为都会构成对欧盟《阻断法

案》的违反。 鉴于欧盟《阻断法案》仅要求其适用

主体不得出于遵守外国制裁规则的目的而不参

与或退出受制裁业务，而相关主体基于正常商业

决策采取的上述行为并不会受到欧盟《阻断法

案》的处罚，因此，在实践中很多经济主体可能会

以自己出于“商业考虑”为由而不参与或退出相关

业务，来规避欧盟《阻断法案》对自己的适用。 为

避免在实践中流于形式，欧盟《阻断法案》在对相

关主体的主观判断上采取了“故意疏忽”标准，这
就强化了欧盟《阻断法案》在现实中的适用效果。

该条款同美国法下的 “外国主权强制”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 Ｃｏｍｐｕｌｓｉｏｎ）制度紧密相关。
“外国主权强制”是指一个主体如果被某国政府

或法律强制性要求作为或不作为，此种要求可

以作为该主体在美国法院抗辩不履行美国法律

下某种义务的依据。② 美国司法实践中存在大

量此类案件。 例如美国康涅狄格州法院 １９８５
年审理的“雷明顿诉北美飞利浦公司反垄断案”
中，美国法院要求位于荷兰的飞利浦公司进行

证据开示的命令同荷兰依据阻断法禁止飞利浦

公司向美国法院进行证据开示的命令相矛盾，
美国法院对于飞利浦公司以此为由拒绝证据开

示的行为进行了处罚。 该案中，美国法院采纳

的专家意见认为，荷兰阻断法保护的并不是一

种合法的国家利益，且荷兰政府从未对于其国

民因为违反荷兰阻断法的行为提起过刑事指

控，因此仅凭荷兰存在阻断法这一事实并不构

成飞利浦公司适用美国法下的“外国主权强制”
的理由。③ 理论上，对于阻断法在美国法院是否

可以被用作“外国主权强制”的抗辩理由，存在

不同的学术观点：一些学者认为其作为国际法

的一项基本原则，应当并且已经得到了美国法

院的认同，④但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其并不能直接

构成免除相关主体在美国法下履行义务的理

由。⑤ 美国《第三次外交关系法重述》中认为，美
国法院并不需要给予（阻断法）与法律的实质性

规则同样的尊重，一些学者甚至认为阻断法是

“为了给外国人在美国法院提供战略性武器和

交易筹码……这种主要目的是为了阻止美国法

院管辖权的法律……（并不能获得同其他）保护

重大利益的外国法律”的同等对待，⑥美国法院

近年的判决也日趋倾向于此种观点。⑦ 但无论

５５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Ｐ． Ｍａｌｌｏｙ，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ａｎｃ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Ｋｌｕｗｅｒ Ｌａｗ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１， ｐ． ２９０；
Ａｎｔｈｏｎｉｕｓ ｄｅ Ｖｒｉｅｓ，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Ｎｏ ２２７１ ／ ９６ （ｔｈｅ ‘ＥＵ Ｂｌｏｃ⁃
ｋｉｎｇ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Ｌａｗｙｅｒ， Ｖｏｌ． ２６， Ｎｏ． ８，
１９９８， ｐ．３４８．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Ｌａｗ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Ｒｅ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ｗ， Ｔｈｉｒｄ， Ｔｈｅ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Ｌａｗ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Ｌａｗ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 １９９０， ｐ． ３４１；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Ａ．， Ｊｒ． Ｗａｒｎｇｅｒ， “Ｓｔｒａｎｇｅｒｓ ｉｎ ａ
Ｓｔｒａｎｇｅ Ｌａｎ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Ｃｏｍｐｕｌ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ｘｔｒａ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Ｌａｗ”，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Ｖｏｌ．１１， Ｎｏ．２， １９９０， ｐｐ． ３７３－３８６．

Ｍｏｎｒｏｅ Ｌｅｉｇｈ， “ Ｒｅｍｉｎｇｔｏｎ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Ｉｎｃ． ｖ． Ｎｏｒｔｈ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ｈｉｌｉｐｓ Ｃｏｒｐ． １０７ Ｆ．Ｒ．Ｄ． ６４２”，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Ｖｏｌ． ８０， Ｎｏ． ３， １９８６， ｐｐ． ６６４－６６７．

Ａｎｔｈｏｎｉｕｓ ｄｅ Ｖｒｉｅｓ，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Ｎｏ ２２７１ ／ ９６ （ ｔｈｅ
‘ＥＵ Ｂｌｏｃｋｉｎｇ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Ｌａｗｙｅｒ， Ｖｏｌ．２６，
Ｎｏ．８， １９９８， ｐ．３５１； Ｄｏｎ Ｗａｌｌａｃｅ ａｎｄ Ｊｏｓｅｐｈ Ｐ． Ｇｒｉｆｆｉｎ， “ Ｔｈｅ Ｒｅ⁃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 Ｃｏｍｐｕｌｓｉｏｎ： Ａ Ｐｌｅａ ｆｏｒ Ｄｕ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ｙｅｒ， Ｖｏｌ．２３， Ｎｏ．３， １９８９．

Ｆ． Ａ． Ｍａｎｎ， “Ｏｎ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 Ｃｏｍｐｕｌ⁃
ｓｉｏｎ’ Ｄｅｆｅｎｃｅ”，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Ｌａｗ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Ｖｏｌ．３１， Ｎｏ．１， １９８２．

Ｅｒｉｃａ Ｍ． Ｄａｖｉｌａ，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 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ａｚｅ”， Ｐｉｔｔｓｂｕｒｇ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Ｌａｗ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Ｖｏｌ． ８，
２００８， ｐ１３．

Ｃａｓｅｓ 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Ｉｎ ｒｅ Ｖｉｔａｍｉｎ Ｃ Ａｎｔｉｔｒｕｓｔ Ｌ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０６－
ＭＤ－１７３８ （ ＢＭＣ） （ ＪＯ） （ Ｅ． Ｄ． Ｎ． Ｙ． Ｓｅｐｔ． ２０１１）； Ｍｅａｄ Ｗｅｓｔｖａｃｏ
Ｃｏｒｐ． ｖ． Ｒｅｘａｍ ＰＬＣ， １：１０ｃｖ５１１ （Ｅ．Ｄ． Ｖａ． Ｄｅｃ． ２０１０）； Ｖａｌｏｉｓ ｏｆ Ａ⁃
ｍｅｒｉｃａ ｖ． Ｒｉｓｄｏｎ Ｃｏｒｐ．， １８３ Ｆ．Ｒ．Ｄ． ３４４ （Ｄ．Ｃｏｎｎ． １９９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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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种观点，都认可“外国主权强制”在美国法院

作为抗辩的理由需要达到一定的标准和条件，
包括相关主体受到外国法律强制要求的程度、
善意的程度、外国相关法律被实施的程度、双方

利益平衡的情况等，这些都要根据个案情况进

行综合考察。① 统计显示，美国法院将“阻断法

在本国实施的程度”作为其主要的考虑因素。②

实践中，如果欧盟对违反其《阻断法案》的行为

没有进行严格的处罚，并且轻易地给予相关主

体事实或法律上的豁免，那么“外国主权强制”
的抗辩在美国法院会被削弱。 因此，目前各国

都在积极采取措施，尝试加大本国阻断法的执

法力度，如法国议会 ２０１６ 年听取的《勒卢什报

告》就建议强化法国阻断法的执法力度，以便其

“对于外国（尤其是美国）政府或司法机构更具

可信度并因此被接受为具有‘法律正当性’。”③

但不可否认的是，随着目前特朗普政府保守主

义倾向的进一步加强，近期美国法院对于“外国

主权强制”的认定条件更加苛刻。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哥伦比亚特区巡回上诉法院在“中资银行案”
里，事实上拒绝了中资银行提出的、按照中国法

律不得向美国法院提交相关资料的“外国主权

强制”申请。④

由于欧盟《阻断法案》可适用于美国企业在

欧盟的子公司、美国企业在欧盟分公司中“以专

业身份行事”的雇员和美国企业在欧盟的代理

人，因此本条对于美国的对外经济制裁具有一

定的反制效果。
（３）本法的适用主体有权在申请后遵守外

国的相关法律

欧盟在《官方说明》第 ５ 条中认为，美国具

有域外效力的制裁规则影响了欧盟经济主体商

业自由权利的实现，欧盟《阻断法案》的目的正

是为了保障欧盟经济主体的此项权利。 但为了

最大限度保护欧盟的整体利益及欧盟经济主体

的个人利益，为问题的解决留下足够的空间，欧
盟《阻断法案》第 ５ 条规定：“如不遵守这些（附
件中的外国）法律将会严重损害该主体或欧盟

的利益，该主体可按照第 ７ 和 ８ 条规定的程序

被授权全部或部分遵守这些（附件中的外国）法

律。”因此，欧洲企业能够以不执行外国具有域

外管辖效果的法律会给自己或欧盟的利益带来

“严重损害”为由，向欧盟申请《阻断法案》适用

的豁免。
欧盟在《阻断法案》第 ７、８、１１ 条规定了该

申请的基本程序，又于 ２０１８ 年专门针对该程序

颁布了《适用标准法案》。⑤ 在判断何种情况才

会构成“严重损害”这一标准时，欧盟表示会考

虑多种因素，包括：受保护权益是否会面临特别

的风险，是否存在对申请人提起的行政或司法

调查程序，申请人是否能够采取措施避免或减

轻损害，申请人是否会遭受巨大的经济或利益

损失，申请人的个人权利是否会受到重大阻碍，
是否会影响欧盟内部的人道主义、安全、商品、
人员、服务和资本的自由流动等，⑥这些判断因

素是欧盟《建立欧共体条约》中确立的“成比例

原则”的具体体现，⑦充分体现了欧盟对个人权

利保护的重视。
虽然欧盟《阻断法案》允许相关主体在申请

后遵守美国的制裁规则，但同时又要求，相关主

体可以就可能受到美国制裁的情况同美国沟

通，但不得单独向美国政府申请经济制裁的豁

６５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Ａ．， Ｊｒ． Ｗａｒｎｇｅｒ， “Ｓｔｒａｎｇｅｒｓ ｉｎ ａ Ｓｔｒａｎｇｅ Ｌａｎｄ： Ｆｏｒ⁃
ｅｉｇｎ Ｃｏｍｐｕｌ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ｘｔｒａ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Ｌａｗ”，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 Ｂｕｓｉ⁃
ｎｅｓｓ， Ｖｏｌ．１１， Ｎｏ．２， １９９０， ｐｐ． ３７３－３８６．

Ｍ． Ｊ． Ｈｏｄａ， “Ｔｈｅ Ａｅｒｏｓｐａｔｉａｌｅ Ｄｉｌｅｍｍａ： Ｗｈｙ Ｕ．Ｓ． Ｃｏｕｒｔｓ
Ｉｇｎｏｒｅ Ｂｌｏｃｋｉｎｇ Ｓｔａｔｕｔｅｓ ａｎｄ Ｗｈａｔ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Ｓｔａｔｅｓ Ｃａｎ Ｄｏ Ａｂｏｕｔ Ｉｔ”，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１０６， Ｎｏ．１， ２０１８．

Ｌｅｌｌｏｕｃｈｅ Ｒｅｐｏｒｔ， “ Ｔｈｅ Ｅｘｔｒａ －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Ｌａｗｓ： ａ Ｓｕｍｍａ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ｋ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ｓｓｉｏｎ， Ｆａｃｔ－ｆｉｎｄｉｎｇ 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Ｅｘｔｒａ－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Ｌａｗ”， ５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６， １２６ ｒｕｅ，
ｐｐ．１ － ３，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２． ａｓｓｅｍｂｌｅｅ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 ｆｒ ／ ｓｔａｔｉｃ ／ １４ ／ 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
ｉｎｆｏ ／ ｅｘｔｒａ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ｉｔｅ ／ ｓｕｍｍａｒｙ．ｐｄｆ．

Ｉｎ ｒｅ： Ｓｅａｌｅｄ Ｃａｓｅ， Ｎｏ． １９－５０６８ （Ｄ．Ｃ． Ｃｉｒ． ２０１９） ．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ｎｇ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ＥＵ） ２０１８ ／ １１０１ ｏｆ ３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１８ ｌａｙｉｎｇ ｄｏｗｎ ｔｈｅ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 ｆｏｒ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ｐａｒａｇｒａｐｈ ｏｆ Ａｒｔｉｃｌｅ ５ ｏｆ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ＥＣ） Ｎｏ ２２７１ ／ ９６ ｐｒｏｔｅｃ⁃
ｔｉｎｇ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ｘｔｒａ－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
ａｄｏｐｔｅｄ ｂｙ ａ ｔｈｉｒｄ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ａｎｄ ａｃｔｉｏｎｓ ｂａｓｅｄ ｔｈｅｒｅｏｎ ｏｒ ｒｅｓｕｌｔｉｎｇ ｔｈｅｒｅ⁃
ｆｒｏｍ， Ｃ ／ ２０１８ ／ ５２４７， ３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１８， ＥＵＲ－Ｌｅｘ， ｈｔｔｐ： ／ ／ ｄａｔａ．ｅｕｒｏｐａ．
ｅｕ ／ ｅｌｉ ／ ｒｅｇ＿ｉｍｐｌ ／ ２０１８ ／ １１０１ ／ ｏｊ．

同⑤。
Ａｎｔｈｏｎｉｕｓ ｄｅ Ｖｒｉｅｓ，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Ｎｏ ２２７１ ／ ９６ （ ｔｈｅ

‘ＥＵ Ｂｌｏｃｋｉｎｇ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Ｌａｗｙｅｒ， Ｖｏｌ．２６，
Ｎｏ．８， １９９８， ｐ．３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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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因为这“等同于遵守了这些制裁规则……并

暗示了美国对欧盟经济主体享有管辖权，而该

管辖权应该是欧盟及其成员国所享有的”。①

（４）本法的适用主体有权就外国相关法律

的适用进行索赔

欧盟《阻断法案》第 ６ 条规定，该法的适用

主体“有权就因适用这些（附件中的外国）法律

或基于该法律或由该法律产生的行为而对其造

成的任何损害获得赔偿，包括法律费用……此

等索赔可以向造成该损害的自然人、法人或者

其他实体或者代表其行事的人或中间人提出。”
本条被称为“追索条款” （Ｃｌａｗｂａｃｋ Ｃｌａｕｓｅ），确
立了欧盟《阻断法案》下的损害索赔制度。② 该

条款最初是为应对《赫尔姆斯－伯顿法案》第三

编可能导致美国律师对欧盟经济主体在美国提

起巨额诉讼而设计，目的是将“许多在欧盟存在

利益的律师事务所和在欧盟有资产的美国跨国

公司吓退”，③以避免滥诉的发生。 该条款目前

已构成欧盟 《阻断法案》 最具威慑力的一项

规定。
在可索赔事项上，该法认为“任何损害”都

可以获得赔偿。 由于在实践中以欧盟《阻断法

案》为基础的索赔案件尚无先例，因此对于“任
何损害”的范围目前尚无法确定，但从文本角度

来看，“任何损害”的范围可以非常广泛，实践中

可能被解释为包括所有的直接或间接损失。
在索赔的对象上，《官方说明》第 １３ 条认

为，索赔对象需要在个案中根据“损害的种类、
造成事实损害者以及责任分担的程度由法院进

行判断”。 本条规定的索赔对象并不限于欧盟

境内，利益受损的一方不但可以向造成损害者

本人进行索赔，还可以向其在欧盟的代理人和

中间人进行索赔，其目的是为遭受损害的欧盟

经济主体提供更加广泛的保护。 尤其值得注意

的是，该条还专门就“欧洲主体是否能够就其遭

受的损失起诉美国政府？”这一问题进行了回

应，并笼统地表示所有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主

体都可以成为被告，具体适用情况需由法院对

个案进行判断。 但是，《官方说明》第 １５ 条却又

表示，其成员国之间就执行欧盟《阻断法案》进

行的民商事司法协助所依据的 １９６８ 年《关于民

商事判决管辖和执行的布鲁塞尔公约》并不适

用于“国家在行使国家权力过程中作为或不作

为所产生的责任。”上述回答反映出欧盟对于相

关主体按照欧盟《阻断法案》起诉美国政府时的

两面性：一方面，欧盟并未排除美国政府作为被

告在欧盟《阻断法案》下被起诉的可能性，这就

为欧盟未来的司法实践留下了一定的想象空

间，并给美国政府造成一定的政治压力；另一方

面，国家就其主权行为在他国享有豁免权是当

代国际法的基本原则，④因此欧盟也认可美国在

制裁问题上行使国家权力的行为在欧盟享有豁

免权。 由此可见，虽然从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的

角度要求美国政府在制裁问题上对欧盟经济主

体进行赔偿的现实可操作性不高，但是欧盟也

并未完全排除这些主体直接起诉美国政府的可

能性，这更多的是欧盟在向美国彰显其政治

立场。
在索赔的执行上，欧盟《阻断法案》第 ６ 条

规定，“在不影响其他可用手段的情况下，根据

相关适用法律，赔偿可以采取扣押和出售这些

人、实体、代表其行事的人或其在欧盟的中间人

所持有的资产（包括其所持有的在欧盟境内设

立的法人的股权）的方式进行。”这里的执行存

在一定程度的地域限制，主要适用于赔偿人位

于欧盟境内的资产，对于在欧盟境外的资产是

否能够执行这一问题，目前并无先例。
历史上，索赔权是各国阻断法最后产生的

一项核心制度，这项制度具有政治敏感性且容

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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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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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铁崖著：《国际法》，法律出版社，１９９５ 年版，第 １３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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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引发双边外交和司法冲突，因此目前一些国

家的阻断法仍未包括这项制度。 如果说欧盟

《阻断法案》本身是在为欧盟提供被动防御性的

保护措施，那么索赔权则是为欧盟提供了主动

反制美国对外经济制裁的武器，给欧盟《阻断法

案》装上了牙齿，是其最具威慑力也最具政治和

法律敏感性的一项制度。
（５）本法的适用主体应当就外国相关法律

的影响进行报告

欧盟《阻断法案》第 ２ 条和第 ３ 条规定，该
法所适用主体的“经济或金融利益受到这些（附
件中的外国）法律或基于该法律或由该法律产

生的行为的直接或间接影响时，该主体应在其

知晓该消息的 ３０ 天内通知欧盟。”欧盟《官方说

明》第 ９ 条和第 １１ 条表示，本规定的目的是便

于搜集那些可能对欧盟经济主体产生影响的具

有域外效力的第三国规定，以便“欧盟采取措施

保护受影响欧盟经济主体的经济利益和欧盟的

主权和独立。”①然而实践中，欧盟经济主体的个

体利益和欧盟的主权利益却并非始终一致。 对

于那些在美国存在较大经济利益的欧盟经济主

体而言，如果必须要在违反欧盟《阻断法案》或
违反美国制裁规则之间做出选择，在进行“成本

收益分析”后，它们往往会选择遵守美国的法律

而非欧盟《阻断法案》，因此并不会主动向欧盟

委员会进行汇报。 对于那些在美国没有或存在

较少经济利益的企业而言，则可能会采取相反

的行动。
实践中，本规定对于该法的适用主体是一

把双刃剑：一方面，该主体向欧盟的汇报有可能

会得到欧盟在外交和政策层面的帮助，进而帮

助自己获得美国的制裁豁免，欧盟直接向其发

出的不许遵守美国制裁规则的指令也可能作为

其在美国法院以“外国主权强制”进行有效抗辩

依据；但另一方面，该主体在向欧盟汇报后，如
果出于商业上的考虑决定遵守美国的制裁规

则，就难再以商业决策为由去解释自己对欧盟

《阻断法案》的违反，进而面临着更大的受到欧

盟《阻断法案》处罚的风险。 因此在实践中，绝
大多数受到美国域外制裁规则影响的经济主体

并不会积极履行其报告之义务，但“这也正是欧

盟《阻断法案》将其规定为义务并规定对违反行

为进行处罚的原因”。②

三、欧盟《阻断法案》的实践

影响与不足

３．１　 欧盟《阻断法案》对美国的影响

从历史来看，美国在事实上受制于欧盟《阻
断法案》并同欧盟在对外经济制裁问题上做出

了外交和政治妥协。 １９９６ 年，美国的《赫尔姆斯

－伯顿法案》和《达马托法案》一经颁布即引起

了欧盟强烈反对，欧盟同年颁布了《阻断法案》
并在世界贸易组织提起了针对美国的诉讼。 迫

于压力，美国随后同欧盟就此进行了多轮谈判

并最终达成了一系列政治性协议，美国同意限

制上述两法案中具有域外效果条款对欧盟的适

用，欧盟也停止其在世界贸易组织提起的纠纷

解决程序，并在此后的 ２０ 年来也未对欧盟《阻
断法案》予以适用。③ 欧盟《阻断法案》在历史

上很大程度被欧盟作为一种有威慑力的政治武

器来使用，对美国起到警示作用。
在法律实践中，欧盟对《阻断法案》的适用

有过两次初步尝试。 １９９７ 年的“ＳＴＥＴ 案”中，欧
盟宣布正式对意大利电信公司 ＳＴＥＴ 遵守美国

对古巴经济制裁政策的行为按照欧盟《阻断法

案》启动调查，该案随着欧盟和美国在该问题上

达成一揽子政治妥协方案得到解决。④ 在 ２００７
年的“ＢＡＷＡＧ 案”中，一家美国公司在收购奥

地利第 ５ 大银行 ＢＡＷＡＧ 的过程中，ＢＡＷＡＧ 关

闭了大约 １００ 名古巴人在该银行开立的账户以

８５

①

②
③

④

Ａｎｔｈｏｎｉｕｓ ｄｅ Ｖｒｉｅｓ，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Ｎｏ ２２７１ ／ ９６ （ ｔｈｅ
‘ＥＵ Ｂｌｏｃｋｉｎｇ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Ｌａｗｙｅｒ， Ｖｏｌ．２６，
Ｎｏ．８， １９９８， ｐ．３４８．

同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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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美国对古巴制裁的相关规定，奥地利认为

ＢＡＷＡＧ 违反了欧盟《阻断法案》，并表示将会

对此采取司法程序。 随着该案的发酵，美国政

府介入并宣布给予了 ＢＡＷＡＧ 适用美国对古巴

制裁规则的豁免，ＢＡＷＡＧ 随即恢复了这些古巴

人的账户，案件也获政治解决。①

由上述国际政治和法律实践可以看出，欧
盟《阻断法案》虽然未曾被欧盟各国付诸实施，
但却是欧盟反制美国域外管辖的重要法律武

器。 美国在推行其对外经济制裁政策时会考

虑同欧盟之间的良好合作关系，采取诸如给予

欧盟豁免等措施来缓解欧盟《阻断法案》所带

来的冲突，以达到双方在经济和政治利益上的

平衡。 值得注意的是，在特朗普政府执政后，
在欧盟《阻断法案》所指向的美国对古巴和伊

朗制裁问题上，美国一方面对欧盟的阻断法案

表示反对，对那些违反美国对伊朗制裁规则的

欧洲企业进行了严厉警告或制裁；②另一方面

却又表示自己“并不太在意阻断法……因为欧

洲的公司和银行为了规避制裁的风险会主动退

出”相关业务。③ 美国目前强硬的单边经济制

裁政策已对欧盟的政治和经济利益造成了实

质性影响，美国和欧盟之间在这一问题上的传

统外交平衡已被打破，未来的冲突可能会持续

升级。

３．２　 欧盟《阻断法案》对欧盟的意义

欧盟《阻断法案》是欧盟在对伊朗和古巴经

济制裁问题上的外交政策同美国直接冲突的结

果，彰显了欧盟捍卫自己政治和经济主权的决

心，其当前的政治意义大于其现实法律意义。
欧盟《阻断法案》为欧盟和欧洲企业抵御美国的

域外管辖提供了保护性措施和反制机制，“是矛

与盾的结合”，④其意义在于：
（１）能够以法律形式明确欧盟在相关国际

问题上的政治立场。 例如在美国制裁伊朗问题

上，欧盟表示其颁布《阻断法案》的目的是为了

“给伊朗方面传递外交信号，欧盟在伊核协议的

问题上是严肃的。”⑤通过对欧盟《阻断法案》的
修订和实施，欧盟明确向国际社会传达了自己

在美国对伊朗和古巴经济制裁问题上同美国截

然相反的政治立场。
（２）能够为欧盟同美国在对外经济制裁问

题上的谈判提供重要筹码。 促使美国豁免其经

济制裁对欧盟的影响，这是欧盟《阻断法案》目
前最重要的作用之一。 历史上，阻断法在欧洲

国家反制美国对外制裁问题上起到了极为重要

的作用。 １９８２ 年美国以违反美国制裁规则为

由，命令一些美国公司的欧洲子公司不得参与

修建苏联的一个油气管道工程，在欧洲国家强

烈的反对声中，荷兰法院根据其阻断法判决这

些美国公司的欧洲子公司不得执行美国的上述

命令，否则将会对其予以处罚，美国在随后的几

个月即修改了其上述命令。⑥ 一些西方学者认

为，美国对苏联的上述制裁政策和 １９９６ 年制裁

古巴的《赫尔姆斯－伯顿法案》都是“在受影响

国家强烈的外交抗议和制定‘阻断法’的情况下

被暂停的”。⑦ 欧盟在谈及克林顿政府此前给予

欧盟经济制裁豁免问题时也表示，“欧盟《阻断

法案》是欧盟同美国克林顿政府（工作）的技术

９５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Ｂｅａｔｒｉｘ Ｉｍｍｅｎｋａｍｐ， “ Ｕｐｄ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Ｂｌｏｃｋｉｎｇ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ＥＵ’ ｓ Ａｎｓｗｅｒ ｔｏ ＵＳ Ｅｘｔｒａ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 Ｓａｎｃｔｉｏｎｓ”，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ａｒｌｉａ⁃
ｍｅｎｔ， ７ Ｊｕｎｅ ２０１８，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ｅｕｒｏｐａｒｌ． ｅｕｒｏｐａ． ｅｕ ／ ｔｈｉｎｋｔａｎｋ ／ ｅｎ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ｈｔｍｌ？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ＥＰＲＳ＿ＢＲＩ（２０１８）６２３５３５．

叶研、吴大伟、金方斐：“美国对伊朗能源领域制裁政策的

解读与分析”，《国际石油经济》，２０１８ 年第 １２ 期，第 ８２ 页。
“Ｓｅｎｉｏｒ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ｓ Ｐｒｅｖｉｅｗｉｎｇ Ｉｒａｎ Ｓａｎｃｔｉｏｎｓ”，

Ｕ．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ｔａｔｅ， ６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１８，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ｓｔａｔｅ． ｇｏｖ ／
ｓｅｎｉｏｒ－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ｓ－ｐｒｅｖｉｅｗｉｎｇ－ｉｒａｎ－ｓａｎｃｔｉｏｎｓ ／ ．

Ｄｅｂｏｒａｈ Ａ． Ｓａｂａｌｏｔ， “Ｓｈｏｒｔｅ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ｏｎｇ Ａｒｍ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Ａｎｔｉｔｒｕｓｔ 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 Ｅｘｔｒａ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Ｂｌｏｃｋｉｎｇ Ｓｔａｔ⁃
ｕｔｅｓ”， Ｌｏｙｏｌａ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 ２８， Ｎｏ． １， １９８２， ｐ．２４３．

Ｆ． Ｂｒｉｎｌｅｙ Ｂｒｕｔｏｎ， “Ｅ．Ｕ． Ｔｈｒｅａｔｅｎｓ Ｆｉｒｍｓ ｔｈａｔ Ｓｔｏｐ Ｄｏｉｎｇ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ｗｉｔｈ Ｉｒａｎ ｏｖｅｒ Ｔｒｕｍｐ Ｓａｎｃ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ＮＢＣ， ７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１８，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ｎｂｃｎｅｗｓ．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ｗｏｒｌｄ ／ ｅ－ｕ－ｔｈｒｅａｔｅｎｓ－ｆｉｒｍｓ－
ｓｔｏｐ－ｄｏｉｎｇ－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ｉｒａｎ－ｏｖｅｒ－ｔｒｕｍｐ－ｎ８９８２２６？ ｃｉｄ ＝ ｓｍ＿ｎｐｄ＿ｎｎ＿
ｆｂ＿ｍ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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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工具，其中包含着政治策略。”①此外，世界各

国在实践中也普遍使用阻断法对美国的经济制

裁予以反制，例如法国的《勒卢什报告》中主张

“必须要用同美国一样的法律手段来武装自己，
以促成美国采取合作的政策，”②加拿大的阻断

法在加拿大同美国就制裁问题的政治谈判中也

发挥了重要作用。
（３）能够从内部提供促使美国政府改变特

定单边对外经济制裁政策的动力。 欧盟《阻断

法案》所带来的法律冲突不仅仅会影响欧洲企

业，也会给那些在欧盟存在业务的美国企业带

来重大风险。 大型的美国金融机构和跨国公司

在欧盟境内遵守美国的制裁规则的行为会受到

欧盟的制裁，而这些大型企业所受到的压力会

反馈到美国政府，并迫使美国政府不得不采取

一定的措施减少这种法律冲突对美国企业的不

利影响。 例如上文的“ＢＡＷＡＧ 案”，很难想象

如果奥地利没有根据欧盟《阻断法案》来威胁采

取司法程序，美国政府会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宣

布给予将要被美国企业收购的银行 ＢＡＷＡＧ 豁

免。 欧盟《阻断法案》对美国大型企业而言是一

把“达摩克利斯之剑”，虽然截止到目前，我们尚

未看到欧盟对在欧盟境内存在业务和资产的美

国大型金融企业和跨国公司按照欧盟《阻断法

案》采取实质性的制裁措施，但这却是每一个在

欧盟存在业务的美国企业所不得不考虑的风

险，而这些风险又为美国调整其单边制裁政策

提供了国内政治压力。
（４）能够为欧洲企业在美国法院应诉提供

“外国主权强制”的抗辩依据。 如上文所述，美
国法院在处理相关案件的过程中会考虑存在欧

盟《阻断法案》这一“外国主权强制”的因素，并
且在一定情况下可能会据此判定欧盟经济主体

免于遵守美国的制裁规则或减轻对欧盟经济主

体的处罚。 欧盟《阻断法案》是目前欧盟经济主

体在美国法院对经济制裁规则进行抗辩的重要

法律依据，除前述“雷明顿诉北美飞利浦公司反

垄断案”外，在类似的诸如“西屋电气公司铀资

源垄断”系列案中，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

都通过阻断法并利用“外国主权强制”制度对美

国的域外管辖权进行反制，并“被证明有效阻止

了美国法院获取相关信息”。③

（５）能够为欧洲企业在商事合同中提供普

遍和有效的法律保护。 在目前最新的国际商业

实践中，阻断法作为国际商事合同中权利主张

或义务履行的“除外条款”，已被各国企业所普

遍接受。 例如，在近期某中国国有企业同欧美

企业签署的上百亿美元的某系列融资合同中，
各方均认可，其在合同下的义务和承诺不得导

致自己违反可适用的阻断法规则。④ 因此，对于

受到欧盟《阻断法案》保护的欧洲企业而言，违
反美国制裁规则但符合欧盟《阻断法案》规定的

行为并不构成该合同项下的违约，而对于不存

在阻断法的国家（如中国）的企业而言，合同中

的此项保护性权利就会落空，这些国家政府阻

断法立法的缺失直接导致该国企业在国际商事

交往中处于天然不利的地位。
（６）能够影响欧洲企业的商业决策，改变欧

盟在应对美国制裁问题上处于的完全被动局

面。 欧盟《阻断法案》出台使欧洲企业面临着

“两难困境”，因此其在采取相应的行动之前会

对自己行为进行利弊权衡：一方面，对于那些没

有美国业务的小型企业，欧盟《阻断法案》会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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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它们更倾向于不执行美国的制裁政策并充分

利用欧盟《阻断法案》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另一

方面，对于那些有美国或国际业务的大型欧洲

企业或跨国公司，如果决定退出涉美制裁国家

的业务，则必须要做好被欧盟处罚的准备。 类

似的被广为援引的案例当属加拿大的“沃尔玛”
案。 １９９７ 年美国沃尔玛在加拿大的子公司（简
称沃尔玛）被美国政府要求不得销售产自古巴

的服装，理由是美国政府认为这违反了美国对

古巴的经济制裁规则。 对此，加拿大政府根据

其阻断法要求沃尔玛应当继续销售这些服装，
否则将会对其处以 １５０ 万加元的罚款。 沃尔玛

经过评估后认为其违反加拿大法可能承担更大

的责任，于是在两周后又将这些服装上架销

售。① 同此案类似，欧盟《阻断法案》能够对欧洲

不同企业的商业决策带来相应的影响，并由此

改变欧盟在《阻断法案》出台前应对美国制裁问

题上处于的完全被动局面。
（７）给相关问题的政治解决留下足够的空

间。 由于欧盟《阻断法案》具有政治敏感性，因
此其在制度设计和实施上都较为灵活，赋予了

相关主体向欧盟申请并遵守美国对外经济制裁

规则的权利，并为相关问题的妥善解决留下了

足够的政治空间。
总之，由欧盟同美国之间的盟友关系所决

定并受欧盟外交政策的影响，欧盟《阻断法案》
在历史上频繁大规模实践的机会并不多，但该

法却为欧盟和欧洲企业提供了有力的政治和法

律保护。 在当前美国继续推行单边制裁并滥用

域外管辖权的情况下，可以预见，欧盟同美国之

间在对外经济制裁问题上的矛盾会进一步激

化，欧盟《阻断法案》在欧盟未来的法律实践中

会逐步得以切实施行，实现其立法初衷，完成

“从纸老虎到巨无霸的转变”。②

３．３　 欧盟《阻断法案》存在的问题

欧盟《阻断法案》通过欧盟内部立法的方式

对美国的经济制裁进行直接反制，制造了法律

冲突，旗帜鲜明地表达了欧盟在处理伊朗和古

巴问题上同美国相反的政治立场。 从根源上

看，该法律冲突的产生应归咎于美国，是美国滥

用域外管辖权并影响到欧盟正常法律和经济秩

序的情况下，欧盟采取的被动性防御措施。 尽

管欧盟《阻断法案》的重要性已毋庸置疑，但其

目前也存在不足之处。
（１）欧盟对其《阻断法案》的执行力度不

够。 欧盟《阻断法案》规定了有效应对美国滥用

域外管辖权的实施机制，但出于同美国的盟友

关系的考虑，欧盟迄今为止在其《阻断法案》的
实施中表现的过于保守，虽然多次威胁要使用

欧盟《阻断法案》对相关主体进行处罚，但实践

中却从未施行。
（２）欧盟《阻断法案》导致欧洲企业在一定

程度上处于“两难困境”，给欧洲企业带来了商

业上的不确定性，增大了其合规经营的风险。
（３）欧盟《阻断法案》的实施效果受制于企

业自身的利益权衡。 实践中，大型跨国公司趋

利避害，往往会被迫不遵守欧盟《阻断法案》，例
如法国石油巨头道达尔就因为畏惧美国严苛的

对伊制裁而在 ２０１８ 年退出了伊朗的南帕斯气

田项目。 类似的案例中，几乎所有的公司都可

以以“商业考虑”为由而退出或不参与受制裁业

务，这导致欧盟《阻断法案》在实践中执行难度

的增加，而出于对欧洲本国企业的保护，欧盟对

“故意疏忽”也往往会有选择性地采取较高的认

定标准。
（４）欧盟《阻断法案》的作用空间范围有

限。 欧盟《阻断法案》仅在欧盟境内具有实际可

操作性，且并不能阻止“美国法院对在美国境内

的公司高管采取措施或公司资产予以扣押”。③

如前所述，就欧盟依据其《阻断法案》做出的裁

决在第三国是否能够得到执行的问题，目前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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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１０６， Ｎｏ．１， ２０１８， ｐ．２５１．

Ｄｅｂｏｒａｈ Ａ． Ｓａｂａｌｏｔ， “Ｓｈｏｒｔｅ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ｏｎｇ Ａｒｍ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Ａｎｔｉｔｒｕｓｔ 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 Ｅｘｔｒａ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Ｂｌｏｃｋｉｎｇ Ｓｔａｔ⁃
ｕｔｅｓ”， Ｌｏｙｏｌａ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 ２８， Ｎｏ． １， １９８２， ｐ．２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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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国际实践。 有观点认为，除非是存在双边互

惠条约，一般情况下此种裁决无法在第三国得

到执行。①

（５）欧盟《阻断法案》处罚的力度较弱。 违

反美国经济制裁的欧洲企业动辄会面临上亿美

元的处罚，相关责任人也可能会受到最长可达

２０ 年的刑事、民事处罚和禁止入境等特殊制裁

措施。② 相比较，违反欧盟《阻断法案》仅仅会受

到几万欧元的罚款，仅有少数的国家规定对违

反欧盟《阻断法案》处以最多数月的刑事责任。
欧盟经济主体在“两难困境”中对自己违法成本

进行权衡时，孰轻孰重一目了然。

四、欧盟《阻断法案》对中国的

立法启示

４．１　 阻断法对中国的特殊重要意义

美国单边对外经济制裁目前给中国带来了

巨大的负面影响，包括：影响到中国和相关国家

之间的友好关系、侵害了中国的国家主权、给国

际政治格局带来不利于中国的变化、导致中国

和相关受制裁国家之间商业秩序的混乱、给中

国经济发展造成不利影响、给中国企业造成重

大经济损失、使相关中国企业遭受了美国严厉

的民事和刑事处罚等。 尽管如此，中国仍是目

前世界主要经济体中极少数没有制定阻断法的

国家。 对中国国家和中国企业而言，阻断法能

够起到欧盟《阻断法案》对欧盟同样的保护作

用，本文第三部分对此已有详细论述。 更为重

要的是，由中国在世界政治和经济格局中的特

殊地位所决定，目前国际上受美国制裁的国家

（如俄罗斯、伊朗、朝鲜、委内瑞拉、古巴等）绝大

多数同中国有着良好的合作关系，在这一点上

中国同欧盟存在显著差异，阻断法对于中国具

有特殊的重要意义。
（１）政治层面

一方面，有利于巩固中国的全球外交战略。
以欧盟为例，虽然特朗普政府近年采取了激进

的外交政策，但美欧同盟的根基仍然牢固，美国

同欧盟在制裁对象问题上并不经常性存在大的

分歧，但同中国在很多情况下却分歧严重。 例

如在对俄罗斯制裁的问题上，乌克兰危机导致

欧盟于 ２０１４ 年起已经对俄罗斯实施了部分经

济制裁，因此美国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并不会

同欧盟对俄罗斯的外交政策产生重大冲突，欧
盟也因此并未将其《阻断法案》适用于美国对俄

罗斯的制裁。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俄罗斯

是中国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在政治和军事

等方面都同中国保持着密切合作，美国对俄罗

斯的经济制裁同中国对俄罗斯的外交政策存在

直接冲突，因此，出台阻断法来消除美国对俄罗

斯制裁的域外效果给中国带来的不利影响，维
护中国和俄罗斯之间的友好关系，对中国具有

重大的现实政治意义。 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伊

朗、委内瑞拉等受美国制裁的国家。
另一方面，有利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顺

利实现。 美国对相关国家进行单边经济制裁的

域外效果，导致中国和这些国家之间的大量友好

合作项目被迫终止，这不可避免地给中国同这些

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带来了负面影响。 例如在

对伊朗制裁问题上，虽然中国政府一再表示反对

美国对伊朗的单方面制裁并表示对伊朗政府的

支持，但是面对美国政府经济制裁的日益加强，
中国政府却并未能出台及时有效的措施对中国

企业予以扶持，大量的中国企业出于自身风险考

虑停止或退出了伊朗业务，给中伊双边关系的发

展带来了不和谐的声音。 中国阻断法的出台，能
够在政治和法律层面为中国企业提供有效的保

护，改变中国企业目前在受制裁国家开展业务所

面临的受到美国经济制裁的完全被动局面，巩固

中国和相关国家之间的友好关系。
（２）经济层面

一方面，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平稳发展。 目

２６

①

②

Ｙｏｋｏｍｉｚｏ Ｄａｉ， “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Ｂｌｏｃｋｉｎｇ Ｓｔａｔｕｔｅ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ｔｈｅ Ｕ．Ｓ．
Ａｎｔｉ－Ｄｕｍｐｉｎｇ Ａｃｔ ｏｆ １９１６”，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Ａｎｎｕ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Ｖｏｌ． ３６， ２００６， ｐ．５０．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Ｅｎｅｍｙ Ａｃｔ， ｔｈｅ Ｕ．Ｓ．， ３１ ＣＦＲ § ５０１．７０１
（ａ） （ １ ）， Ｇｏｖｉｎｆｏ，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ｇｏｖｉｎｆｏ． ｇｏｖ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ｐｋｇ ／ ＣＦＲ －
２０１９－ｔｉｔｌｅ３１－ｖｏｌ３ ／ ｘｍｌ ／ ＣＦＲ－ ２０１９－ ｔｉｔｌｅ３１－ｖｏｌ３－ｐａｒｔ５０１． ｘｍｌ＃ｓｅｑ⁃
ｎｕｍ５０１．７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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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受到美国经济制裁的国家主要包括俄罗斯、
伊朗、朝鲜、委内瑞拉、古巴等，这些国家往往同

中国存在大量的经济往来。 ２０１８ 年，中国同俄

罗斯之间的进出口额分别为 ４８０ 亿美元和 ５８０
亿美元，占中国进出口总额的 ２．７％和 １．９％，中
国同伊朗之间的进出口额分别为 ２１０ 亿美元和

１４０ 亿美元，占中国进出口总额的 ０． ９９％ 和

０．５６％，①古巴是中国在加勒比地区的第一大贸

易伙伴。② 美国对外制裁具有政策上的不确定

性和执行中的随机性，③这就导致大量中国企业

对于涉制裁国家的业务风险无法评估，在应对

制裁时采取过于谨慎的做法，导致中国和相关

受制裁国家之间商业秩序的混乱，并因此直接

导致中国同这些国家间经贸往来的锐减，给中

国带来重大经济损失。 同时，由于这些国家主

要向中国出口能源资源类产品，从中国进口工

业制成品，是中国全球产业链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的基础经济结构和能源资源战略安全也因

此将受到美国制裁政策的重大影响。 通过制定

阻断法来阻断美国对外经济制裁给中国经济发

展造成的阻碍，对中国有着特殊重要的经济现

实意义。
另一方面，有利于降低中国企业所遭受的

经济损失。 对中国企业而言，同这些受制裁国

家经济往来的受限不但给相关些企业带来了直

接经济损失，而且一些中国企业也因此遭受了

美国严厉的民事和刑事处罚。 例如，中兴由于

违反了美国对伊朗的制裁政策被美国处以 １０
亿美元的罚款并被迫接受美国政府的严格监

管，华为不但面临巨额罚款和业务制裁，而且

“孟晚舟案”所涉的刑事指控也引发了世界的广

泛关注。 现阶段，特朗普政府已经将对外经济

制裁用作打击特定中国企业并承载其政治意图

的工具。 阻断法将有助于为中国企业提供公力

和私力救济渠道，并且在国际商事合同的“除外

条款”和美国司法体系下的“外国主权强制”问
题上为中国企业提供直接的法律保护，降低中

国企业所遭受的风险和经济损失。
（３）国际关系层面

通过制定阻断法来减少受制裁国家在经济

和政治上受到的不利影响，对中国保持在国际

关系中的战略地位具有重大意义。 美国对受制

裁国家实施经济制裁的目的，就是企图通过经

济封锁来造成这些国家经济和民生的混乱，进
而实现其政权的更替，委内瑞拉和伊朗于 ２０１９
年发生的大规模骚乱即源于此。 这些受美国制

裁的国家对中国经济的依存度很高，２０１８ 年，中
国占俄罗斯进出口总额的 ２１．７％和 １２．４％并位

于首位，中国占伊朗进出口总额的 ２４． ８％ 和

９．５％ 并位于首位，占朝鲜进出口总额的 ９６％和

６４．５％，④中国是古巴在全球的第二大贸易伙

伴。⑤ 中国同这些国家之间正常的经济交往对

于这些国家的经济和政治稳定至关重要，而这

又对于巩固中国在国际关系中的战略地位和维

系国际关系平衡具有重大意义。

４．２　 中国阻断法立法需要关注的重要问题

各国的阻断法虽然在表现形式上有所不

同，但其法律实施效果却并无差异。 中国在阻

断法立法中可根据本国的外交和政治需要，结
合中国的国情和法律实践，借鉴并吸收各国阻

断法的立法经验和成果，着重关注如下问题。
（１）中国阻断法立法模式的选择问题。 目

前世界上主要存在欧盟和英国两种阻断法的立

法模式。 欧盟模式主要是通过直接列举被阻断

的外国法律并对其进行阻断，是最典型意义上

的阻断法，欧盟《阻断法案》即为其代表。 英国

模式则授权国家相关机构对外国不特定的法律

进行阻断，并对本国经济主体的一些实体权利

进行直接立法保护，例如英国和澳大利亚阻断

法中直接规定不得遵守外国的多倍赔偿规则。
英国 １９８０ 年颁布的《保护贸易权益法案》作为

加拿大、澳大利亚、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阻断

３６

①

②

③

④
⑤

数据来源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ｔｒａｄｅｍａｐ．ｏｒｇ，访问时间：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２２ 日。

“中国同古巴的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２０２０
年 １ 月，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ｆｍｐｒｃ． ｇｏｖ． ｃｎ ／ ｗｅｂ ／ ｇｊｈｄｑ＿６７６２０１ ／ ｇｊ＿６７６２０３ ／
ｂｍｚ＿６７９９５４ ／ １２０６＿６８０３０２ ／ ｓｂｇｘ＿６８０３０６ ／ 。

叶研、吴大伟、金方斐：“美国对伊朗能源领域制裁政策的

解读与分析”，《国际石油经济》，２０１８ 年第 １２ 期，第 ８７、９０ 页。
同①。
同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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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起草蓝本，是英国模式的代表。 这两种模

式的差异同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立法技术以

及各国在此问题上的历史经验和发展阶段相

关，但在现实效果上并无优劣之分。 中国在阻

断法立法的过程中，应当根据自身的国情，选择

适用于本国的立法模式。 目前来看，欧盟模式

更加适合中国的立法传统和实践，但中国也可

以考虑纳入英国模式下的一些规定，并对不同

模式在国际关系上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综合

考虑。
（２）中国阻断法的核心制度设计问题。 目

前，几乎所有主要经济体的阻断法中都包括了

阻断法的三项核心制度。 全面的制度设计是更

好保护中国国家利益的重要方式，因此中国的

阻断法立法中也应当考虑全面包括这三项核心

制度，以更好地保护中国国家主权及相关经济

主体的正当权益。
（３）中国阻断法所阻断的事项问题。 欧盟

《阻断法案》目前仅针对美国对外经济制裁的

实体性规则，欧盟各成员国对于其他问题的阻

断又都存在自己的立法。 相比较而言，英国模

式下的阻断法不但阻断美国对外经济制裁，还
阻断美国关于证据开示和多倍赔偿等程序性

规则。 由于美国域外管辖权的滥用涉及领域

较广，从全面保护中国企业利益的角度出发，
中国应当汲取各国经验，在阻断内容上尽量多

的包括对中国可能造成非法域外影响的美国

规则，而不仅局限于制裁领域。 当然，在实际

立法操作中，可以考虑采取分阶段、有重点地

通过立法修订的方式对阻断法所阻断事项予

以逐步完善。
（４）中国阻断法所阻断的外国经济制裁的

选择问题。 加拿大的阻断法只适用于美国对古

巴的制裁，欧盟《阻断法案》只适用于美国对古

巴和伊朗的制裁，澳大利亚的阻断法目前并没

有具体指定适用于何种外国制裁措施。 在阻断

哪些国家的哪些法律的问题上，各国需要结合

本国政治和外交需要进行综合考虑。 例如，从
俄罗斯向欧洲输送能源的“北溪－２”油气管道项

目遭到了美国的制裁，欧盟对此向美国提出强

烈抗议，但鉴于在乌克兰问题上欧盟同美国仍

然是共同对抗俄罗斯的战略同盟，因此美国对

俄罗斯经济制裁的措施目前并未被纳入欧盟

《阻断法案》之中。 在选择阻断哪些国家的法律

的问题上，中国需要结合自身的国际政治和经

济交往需求，在对国际局势和国际关系进行综

合评估后做出对本国最有利的选择。 如前所

述，中国目前同绝大多数受美国制裁的国家都

存在良好的政治和经济关系，目前从国际政治

和商业实践的角度看，中国阻断法所阻断的对

象应当较欧盟《阻断法案》的范围有所扩大，可
以考虑包括美国对伊朗、俄罗斯、委内瑞拉、古
巴等国实施的、具有适用于第三国的域外效力

的制裁规则，并应当将美国对中国直接制裁的

“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等系列反华法案也纳

入其中。
（５）中国阻断法的处罚方式和执法力度问

题。 在处罚方式上，为了更好地实现阻断法的

制度设计效果，中国可以效仿一些国家的实践，
对违反阻断法的行为规定较重的民事和刑事处

罚。 在执法力度问题上，中国应当坚持个案的

平衡原则，控制好执法节奏和力度，最大限度地

在保护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利用美国的“外国

主权强制”制度和实现中国阻断法制度设计初

衷三者间寻找到平衡。
（６）中国阻断法的适用程序问题。 由于阻

断法的颁布会直接影响到相关中国主体的权利

和义务，甚至给它们带来直接的民事和刑事处

罚，因此中国应当效仿欧盟的做法，为阻断法设

置严格的适用程序。 中国阻断法的适用应当由

中国外交或商务部门的建议作为司法程序启动

的前提，以保证最大限度发挥其外交政策工具

的价值，并避免对中国企业造成不必要的伤害。
为了保持中国阻断法的灵活性，相关主管部门

也应落实并保护好中国企业对于遵守外国制裁

规则申请豁免的权利。
（７）中国港澳台地区的阻断法实践和法律

衔接问题。 ２０１９ 年，美国通过“香港人权与民

主法案”对中国香港特区执行美国制裁伊朗和

朝鲜等国家的政策情况加强了审查，并对香港

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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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内地的相关人员启动了直接制裁。 虽然香

港特区在历史上尚未有反制美国对外经济制

裁的经验，但香港目前的司法体系中已存在基

于英国《保护贸易权益法案》构建的一整套完

整阻断法制度。① 在美国对外经济制裁对香港

地区的影响日益扩大的今天，香港的《保护贸易

权益条例》今后应当能够在保护香港特区贸易

自由和维护中国国家利益方面发挥重要的作

用，中国阻断法立法也应当考虑在“一国两制”
下如何同香港的 《保护贸易权益条例》 做好

衔接。
（８）阻断法出台的时间契机问题。 中国阻

断法的出台除了应当考虑国际关系和国内立法

进度等因素外，中国企业的经营现状和需求也

是需要着重考虑的内容。 中国的大型国有和私

人企业近年来虽已初步建立了风险和内控管理

制度，但实际管控水平却良莠不齐。 笔者近期

的调研结果显示，国内有代表性的几十家大型

受访企业均表示出对日益严峻的美国经济制裁

情势的担忧，并表示希望中国政府能够采取有

效的措施为其提供政策方面的保护和支持。 虽

然一些中国企业对阻断法在实践中的有效性提

出了质疑，但绝大多数中国企业均积极欢迎中

国阻断法的出台，并希望该法在付诸实施之前

能够给企业一定的过渡期，以便企业对其风险

和内控制度做出相应调整。 结合中国企业目前

风险和内控管理水平，中国阻断法在正式实施

前，应至少给予中国企业 ３ 个月的过渡期甚至

更长。

五、结　 语

从本文开篇所提及的“五层次论”所构建

的中国应对美国对外经济制裁的国家体系来

看：第一层次的中国企业内控和风险管理制度

的完善是一个社会经济渐进发展的过程，周期

漫长，难以一蹴而就。 第二层次的中国国家对

外经济制裁体系构建刚刚起步，目前尚处于通

过行政命令的方式落实制裁措施的阶段，②虽

然中国近期宣布建立“不可靠实体清单”制度，

对于一些境外组织实施了制裁，③但该体系的

健全仍需假以时日。④ 第三层次的反制裁体系

建设中，虽然阻断法立法是快捷有效保护中

国国家和企业利益的最佳途径，但目前中国

的阻断法立法工作仍然缺位。 第四层次的国

际纠纷解决机制中，虽然国际纠纷解决机制

是各国在多边主义框架下所能采取的最有效

与合法的途径，但在美国目前极力阻挠世界

贸易组织和其他多边机构正常运行的情况

下，国际争端解决机制对中国能够带来的保

护效果目前严重存疑。 第五层次中，目前中

国大力推行的人民币的国际化、中国独立支

付清算系统的推广、同欧盟支付清算系统的

对接和央行数字货币的发行等都为应对美元

霸权提供了良好的契机，但其实际效果却受

制于诸多国际政治因素，而且这种对于战后

世界经济体系的根本性变革也绝非一朝一夕

即可完成。 因此，“五层次论”中第三层次的

阻断法立法依然是现阶段中国应对美国对外

经济制裁时的首要选择。
目前，世界各主要经济体都存在反制美国

域外管辖权的阻断法，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

济体，作为在政治和经贸上都同伊朗、古巴、委
内瑞拉、俄罗斯等国保持着重要关系的国家，更
是作为受到美国直接经济制裁的国家，尽早完

成阻断法的立法工作对中国具有极高的政治和

法律现实意义。 在中国阻断法的立法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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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１９９０ 年英国颁布命令，将其当时的阻断法《１９８０ 年保护

贸易权益法案》（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Ａｃｔ ｏｆ １９８０）延伸适

用于香港，香港随后根据该法案于 １９９５ 年颁布了香港的阻断法

《保护贸易权益条例》 （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Ｏｒｄｉｎａｎｃｅ）。
回归祖国后，香港对该法案进行了多次修订，最近的一次修订是

２０００ 年，该法案目前包括了当代阻断法的所有核心制度。
左思：《安理会制裁措施的国内执行机制研究》，外交学

院博士论文，２０１９ 年，第 １１７－１４３ 页；黄瑶、庄瑞银：“中国执行联

合国安理会制裁决议的现状与前景”，《现代国际关系》，２０１８ 年第

４ 期，第 ２－７ 页。
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中方宣布对美‘香港人权与民主

法案’反制措施”，人民网，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２ 日，ｈｔｔｐ： ／ ／ ｗｏｒｌｄ．ｐｅｏｐｌｅ．
ｃｏｍ．ｃｎ ／ ｎ１ ／ ２０１９ ／ １２０２ ／ ｃ１００２－３１４８５８７２．ｈｔｍｌ。

张辉：“论中国对外经济制裁法律制度的构建———不可靠

实体清单引发的思考”，《比较法研究》，２０１９ 年第 ５ 期，第 １４１－
１５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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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阻断法案》可以是我们的重要参考。 事实

上，欧盟政界与法律界已有较强的与中国合作

反制美国经济制裁的意愿。 中国的阻断立法应

当立足于这一契机，与欧盟共同致力于阻断美

国长臂管辖，建构更为公正且合乎国际法基本

原则的国际经贸规则体系。

编辑　 邓文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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